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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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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深圳证券交

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深圳能源 股票代码

000027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秦飞 周朝晖

电话

0755-83684138 0755-83684138

传真

0755-83684128 0755-83684128

电子信箱

ir@sec.com.cn ir@sec.com.cn

2、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2013

年

2012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1

年

营业收入

（

元

）

12,350,782,449.00 12,828,482,289.79 -3.72% 14,387,018,543.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1,452,986,892.64 964,838,775.12 50.59% 1,124,610,945.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1,447,969,215.56 906,009,379.00 59.82% 1,042,381,781.0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2,294,482,046.83 2,638,556,671.94 -13.04% 3,176,836,798.34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5498 0.3651 50.59% 0.43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 0 0% 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23% 6.50%

增加

2.73

个百分点

7.97%

2013

年末

2012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1

年末

总资产

（

元

）

33,393,505,287.47 32,359,212,807.99 3.20% 31,509,083,747.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16,317,194,801.12 15,168,609,627.71 7.57% 14,504,636,233.86

（2）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36,458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

5

个交

易日末股东总数

137,453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深圳市国资委 国家

47.82% 1,264,000,517 1,263,483,317

华能国际 国有法人

25.02% 661,161,106 421,161,106

中国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

司

－

分红

－

个

人分红

-

005L-FH002

深

其他

0.32% 8,423,830

广东电力发展

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0.32% 8,400,000

中国工商银

行

－

国投瑞银

瑞福深证

100

指数分级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15% 3,937,456

深圳市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14% 3,763,042

郭亚光 境内自然人

0.14% 3,574,819

深圳市亿鑫投

资有限公司

其他

0.13% 3,323,614

秦皇岛港货运

总公司

其他

0.13% 3,323,614

叶利其 境内自然人

0.12% 3,059,13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深圳市国资委系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和深圳市亿鑫投资有限公司的实

际控制人

。

其它股东未知其关联关系

，

也未知是否属于

《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

露管理办法

》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

公司自然人股东郭亚光通过普通账户持有

4,537

股

，

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3,

570,282

股

，

实际合计持有

3,574,819

股

。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注：

1、中国华能集团公司通过其全资附属公司中国华能集团香港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尚华投资有限公司

100%股权，而尚华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华能国际电力开发公司 5%的股权，因此，中国华能集团公司间接

持有华能国际电力开发公司5%的权益。

2、中国华能集团公司直接持有华能国际11.06%的权益，并通过其全资子公司中国华能集团香港有限

公司间接持有华能国际3.36%的权益，通过其全资子公司华能资本服务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华能国际

0.04%的权益，通过其控股子公司中国华能财务有限责任公司间接持有华能国际0.79%的权益。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3年，公司在全体股东大力支持下，董事会团结带领公司各级管理人员和全体员工，积极应对复杂

多变的外部环境和繁重的经营发展任务，强化“两个战略定位” ，加速转型发展，主要生产经营指标完成

良好，新项目开发建设步伐明显加快；公司吸收合并深能管理公司的工作圆满完成，实现深圳市国资委和

华能国际直接持股，为公司未来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 2013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23.51亿元；实现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53亿元；按年末总股本计算，每股收益0.5498元。 截至2013年末，公司总资产

333.94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163.17亿元。

2013年公司所属电厂累计实现上网电量240.85亿千瓦时，同比下降5.77%，完成年度计划的93.6%。

其中：妈湾电厂89.68亿千瓦时，河源电厂57.63亿千瓦时，沙角B电厂31.51亿千瓦时，东部电厂32.56亿千

瓦时，东莞樟洋电厂4.80亿千瓦时，惠州丰达电厂4.80亿千瓦时，加纳安所固电厂6.93亿千瓦时，北控风电

5.57亿千瓦时（含调试电量），邳州太阳能公司0.37亿千瓦时，环保公司7.02亿千瓦时。

报告期内，公司加大项目开发力度，通过新建、并购、参股等多种方式，实现了战略布局“以点带面” 的

快速发展。 2013年公司注册成立深能南京公司，建立华东区域统一的投资、建设、运营和管理平台，创新了

公司项目开发模式；完成收购江苏泗洪风电项目，沛县、淮安光伏发电项目及福建龙岩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内蒙古满洲里灵泉4.95万千瓦风电项目，内蒙古镶黄旗、江苏沛县和淮安共4.48万千瓦光伏发电项目顺利

进入试运行或并网调试；通过增资取得国电南宁煤电一期2×66万千瓦项目47%股权，参股的国电贵州织金

电厂煤电2×66万千瓦项目开工建设。 滨海电厂项目获得“路条” ，异地选址建设已完成初可研审查。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本期发生固定资产折旧年限及残值率调整。 于2013年11月1日之前本公司对固定资产-主干管及庭

院管的折旧年限为11年，残值率为3%。 为更加准确的体现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参考其他燃气公

司的同类别固定资产折旧年限，以及近几年该类别固定资产的实际使用状况，公司对该类别的固定资产

可使用年限重新估计，将其折旧年限由11年调整为20年，残值率由3%调整为5%。 本公司对上述会计估

计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核算，减少本年度营业成本计人民币1,694,623.00元。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通过新设、合并或收购，将锡林郭勒能源开发公司、深能南京公司、泗洪风电、沛县协

合公司、淮安光伏公司等五家子公司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详见公司2013年度报告全文第十节财务报告

“企业合并及合并财务报表－子公司情况” 。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不适用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四年三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0027

证券简称：深圳能源 公告编号：

2014-013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七届三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七届三十三次会议于2014年3月27日上午在深圳市福田区深南

中路2068号华能大厦35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由高自民董事长主持。 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及相关文件已

于2014年3月17日分别以专人、传真、电子邮件、电话等方式送达全体董事、监事。 会议应到董事九人，到

会董事九人。 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董事审

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逐项表决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201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同意将该报告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2013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2013年度财务报告及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经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13年度本公司母公司实现净利润75,581.99万

元。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和现行会计准则的规定，本公司按母公司2013年度净利润的10%提取

法定盈余公积金，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加其他因素影响，减去已分配2012年度利润，2013年末可供股东

分配利润为390,782.09万元。

董事会同意201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以公司2013年末总股本2,642,994,398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10股派现金2.50元人民币（含税），共计派发现金660,748,599.50元，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

分配，2013年度公司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了《201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同意将该报告及其摘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2013年度全面风险管理报告的议案》。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2013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详见公司《2013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

告》）。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2013年度社会责任报告的议案》（详见公司《2013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201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详见《关于财务公司吸收存款的日常关

联交易公告》<公告编号：2014-014>）。

董事会同意公司预计的201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金额。因涉及关联交易，六名关联董事高自民董事长、

谷碧泉副董事长、王慧农董事总经理、陈敏生董事、贾文心董事、刘世超董事回避表决此项议案。

本项议案得到本公司全体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同意将此项议案提交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 本公司

全体独立董事同意该项议案并认为：公司董事会关于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公司预计

的201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属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中的正常交易行为，定价公允，符合公司全

体股东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本次关联交易事项。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三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2014年度审计单位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请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4年度财务报表审计单位，年度

财务报表审计费为人民币182万元；同意聘请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4年度

内部控制审计单位，内部控制审计服务费为人民币46万元；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项议案得到本公司全体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同意将本项议案提交董事会会议审议。 全体独立董

事同意该项议案并认为：公司董事会关于聘请审计单位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经核查德勤华永会计师事

务（特殊普通合伙）提供的审计资质文件，我们认为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备执行上

市公司审计业务的资质；同意聘请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4年度财务报表和

内部控制审计单位。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2014年度法律顾问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请张敬前律师、孔雨泉律师、于秀峰律师为公司2014年度法律顾问。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岗位研究创新方案的议案》。

为调动广大员工创新积极性，推动学习型组织和创新型企业的建设，董事会审议：

（一）同意公司“岗位研究创新方案” 。

（二）同意2014年岗位创新研发费预算金额为人民币1,651万元。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深能香港股权整合的议案》（详见《关于深能香港股权整合的公告》<公告

编号：2014-015>）。

董事会审议：

（一）同意公司协议收购Newton� Industrial� Limited持有的深能（香港）国际有限公司全部股份，

收购价格为303,714,604港元。

（二）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十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金融机构申请不超过40亿元贷款的议案》

根据公司的融资计划及资金安排，董事会审议：

（一）同意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不超过人民币40亿元的贷款，授权董事长根据资金需求情况决定贷

款的有关事项，包括但不限于贷款品种、贷款期限和利率等。

（二）同意将本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十四、审议通过了《关于环保公司部分备品备件报废核销的议案》。

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能源环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环保公司）南山垃圾发电厂在技术改造后，原

设备的部分备品备件已失去使用价值， 环保公司拟将该批备品备件报废并处置， 该批备品备件原值为

350,542.55元，预计处置收入1,000元，资产损失约349,542.55元。 因此，环保公司备品备件报废核销将

减少公司2013年利润约349,542.55元。

董事会审议同意环保公司在2013年度对一批原值为350,542.55元的备品备件进行报废核销。

本公司独立董事李平、孙更生、房向东关于环保公司本次报废核销固定资产事项的独立意见如下：

（一）公司董事会关于环保公司部分备品备件报废核销事项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二）环保公司报废核销部分备品备件符合现行会计准则规定，能真实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

成果，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同意环保公司报废核销部分备品备件。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十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13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决定于2014年4月23日（星期三）上午九

时在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2068号华能大厦35楼会议室召开2013年度股东大会（详见《关于召开2013

年度股东大会的公告》<公告编号：2014-018>）。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三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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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财务公司吸收存款的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财务公司基本情况介绍

名称：深圳能源财务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1996年6月5日；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2068号华能大厦32层；

主要股东：本公司占70%股权，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妈湾电力有限公司占20%，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深圳市广深沙角B电力有限公司占10%；

注册资本金：100,000万元；

资本充足率：2013年末资本充足率为29.99%；

主要业务范围：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协助成员单位

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经批准的保险代理业务；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及委

托投资；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帐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

计；吸收成员单位存款；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从事同业拆借；经批准发行财务公司债券；承销

成员单位的企业债券；对金融机构的股权投资；有价证券投资（投资范围限于银行间市场国债、央行票据、

金融债、短期融资券、企业债、公司债，证券投资基金，股票一级市场申购、股票战略投资者配售）；（以上

项目凭00012445号《金融业务许可证》经营）；自有物业租赁。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13年底，深圳能源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能源财务公司” ）总资产60.97亿

元，总负债47.68亿元，净资产13.29亿元；2013年度，实现净利润1.25亿元，经营性现金流量净额11.83亿

元。

二、吸收存款情况说明

（一）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深圳市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能集团” ）

（1）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31亿元，法定代表人：高自民。 主营业务：各种常规能源（包括电、热、煤、油

和气）和新能源的开发。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2068号华能大厦5、35、36、38-41楼。

（2）深能集团董事长高自民先生担任本公司董事长，深能集团董事总经理王慧农先生担任本公司董

事总经理，深能集团董事陈敏生先生、贾文心女士和刘世超先生担任本公司董事。 根据相关规定，深能集

团是本公司的关联法人，财务公司是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因此深能集团和财务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3）深能集团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良好。截至2013年底，深能集团总资产28.40亿元，总负

债15.23亿元，净资产13.17亿元；2013年度，实现净利润0.22亿元，经营性现金流量净额0.34亿元。

2、珠海深能洪湾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海洪湾” ）

（1）注册资本为3.25亿元，法定代表人：李燕杰。 主营业务：天然气和热电联产电站的建设、经营、以

及供热、供水，电力工程咨询、电厂专业技术培训。 住所：广东省珠海市洪湾工业区。

（2）深能集团直接和间接持有珠海洪湾100%的股权，财务公司是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因此珠海洪湾

和财务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3）珠海洪湾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良好。 截至2013年底，珠海洪湾总资产9.56亿元，总负

债1.17亿元，净资产8.39亿元；2013年度，实现净利润0.23亿元，经营性现金流量净额0.66亿元。

（二）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能源财务公司是非银行金融企业，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系经银监会批准的经营业务范围之一。 存放

在能源财务公司的存款根据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基准利率，以各种不同存款种类，给予相应的存款利率。

2014年度，深能集团在能源财务公司的存款预计峰值金额为5.5亿元，珠海洪湾在能源财务公司的存

款预计峰值金额为1.3亿元。 深能集团和珠海洪湾存放在能源财务公司的存款，办理相关存款开户手续后

即可自由存取，存款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基准利率按季支付。

三、预计全年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关联交易

类别

按产品或劳务

等进一步划分

关联交易双方 预计峰值金额

占同类

交易的

比例

上年实际发

生峰值金额

吸收存款 吸收存款

财务公司与

深能集团

5.5

亿元

最高存款

余额不超

过

6.8

亿元

81% 5.5

亿元

财务公司与

珠海洪湾

1.3

亿元

19% 1.26

亿元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本公司的影响

能源财务公司吸收深能集团和珠海洪湾的存款，可以增加头寸，有利于能源财务公司在成员单位间

开展各项金融业务。

上述吸收存款事宜属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中的正常交易行为，且不存在向关联方发放贷

款行为，对本公司的独立性不构成影响，公司业务不会因此类关联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或被其控制，

不会对其他股东利益造成损害。

五、审议程序

（一）本公司董事会七届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公司2014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审

议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一致通过了本议案。

（二）本公司全体独立董事事前审阅了此议案，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七届三十三次会议审议。独

立董事出具独立意见认为：董事会关于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公司预计的2014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属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中的正常交易行为，定价公允，符合公司全体股东利益，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本次关联交易事项。

（三）该议案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三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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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能香港股权整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交易概述

鉴于公司的海外投资战略，为保证公司和股东利益最大化，本公司拟对境外全资子公司深能（香港）

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能香港）的股权进行整合，拟协议收购境外全资子公司Newton� Industrial�

Limited（以下简称：Newton公司）持有的深能香港全部股份，收购价格为303,714,604港元。

上述事项已经2014年3月27日召开的董事会七届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

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上述事项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批准，尚需国家境外投资主管部门核准或备案。

二、深能香港的基本情况

注册日期：2010年10月21日

商业登记证号：53145578-000-10-13-6

法定股本：3,880万美元

已发行股本：3,880万美元

注册地址：Suite� 1101-2,� Great� Eagle,23� Harbour� Road,� Wanchai,Hong� Kong

股东情况：Newton公司持有100%股权。

主要财务指标：

金额：港币元

项目

2012

年

12

月

31

日

(

已审计

)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已审计

)

总资产

1,258,628,761 1,526,713,334

总负债

826,641,100 1,002,998,731

净资产

431,987,661 523,714,604

项目

2012

年

1-12

月

(

已审计

) 2013

年

1-12

月

(

已审计

)

营业收入

1,628,098,025 1,472,063,947

利润总额

88,909,490 90,996,012

净利润

78,070,200 91,726,942

三、境外股权整合方案

（一）本公司协议收购Newton公司持有的深能香港的全部股份,深能香港将成为本公司全资的境外

投资平台公司。

（二） 本次协议收购的基准日确定为2013年12月31日， 深能香港的账面未分配利润为221,795,

444.00港元，在本次股权收购合同签署生效前，由深能香港向Newton公司派发股息2.2亿港元，本次协议

收购价格为深能香港2013年12月31日的净资产审计数523,714,604港元减去深能香港向Newton公司

派发的股息数额2.2亿港元，即协议收购价格为303,714,604港元。

（三）深能香港自2014年1月1日起至本次股权收购完成登记变更之日的期间损益,由本公司承担或

享有。

四、股权整合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整合完成后，公司将建立符合国际惯例的海外投资架构，有利于降低投资风险，保证公司和

股东利益最大化，为公司下一步的海外投资奠定良好基础。

本次交易属于公司内部股权整合，对公司本年度合并利润无影响。

五、董事会审议情况

（一）同意公司协议收购Newton公司持有的深能香港全部股份，收购价格为303,714,604港元。

（二）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三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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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七届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监事会决议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七届十二次会议于2014年3月27日在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

2068号华能大厦36楼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与相关文件已于2014年3月17日以专人、传真、电子邮

件等方式送达全体监事。 会议应到监事七人，到会监事七人，全体监事出席会议，龙庆祥监事会主席主持

会议。 经与会监事审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逐项表决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201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同意将报告提交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此项事项的表决结果是：七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计划》。

此项事项的表决结果是：七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2013年度财务报告及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此项事项的表决结果是：七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201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对公司《201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编制和审核程序符合国家法律、法规、中

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规定。 报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客观、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

此项事项的表决结果是：七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2013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

（一）公司2013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真实、客观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的建设和运行情况。

（二）报告期内，公司已按照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和相关规定的要求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了有效

的内部控制，不存在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和重要缺陷，未发现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和重要缺陷。

此项事项的表决结果是：七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环保公司部分备品备件报废核销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深圳市能源环保有限公司对备品备件进行报废核销，理由和依据充分，符合公司实际情

况和企业会计准则。 本公司董事会关于上述备品备件报废核销事项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此项事项的表决结果是：七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四年三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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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通知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13年度股东大会

2、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2014年3月27日召开的公司董事会七届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13年度股东大会

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召集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的相关规定。

4、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2014年4月23日（星期三）上午九时。

5、会议召开方式：与会股东（股东代表）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有关议案。

6、出席对象：

（1）截至2014年4月17日（星期四）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

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7、会议地点：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2068号华能大厦35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需提交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提案情况

（1）201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201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关于2013年度财务报告及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4）关于2013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5）关于聘请2014年度审计单位的议案；

（6）关于深能香港股权整合的议案；

（7）关于向金融机构申请不超过40亿元贷款的议案。

2、本次股东大会将听取《2013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及《2013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3、会议审议事项的合法性和完备性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提案（1）、（3）-（7）已经2014年3月27日召开的公司董事会七届三十三次会

议审议通过；提案（2）已经2014年3月27日召开的公司监事会七届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按公司《章

程》和有关规定上述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上述提案内容详见2014年3月28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的公司《董

事会决议公告》、《监事会决议公告》和《关于深能香港股权整合公告》或可参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三、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方式：法人股东持法人营业执照、单位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个人股东持

本人身份证、股东代码卡、其开户证券营业部盖章的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传真方

式登记。

2、登记时间：2014年4月22日上午8:30至11:00，下午14:30至17:00。

3、登记地点：公司董事会办公室（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2068号华能大厦40楼4006室）。

4、受托行使表决权人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法人股东持法人营业执照、单位授权委托书和

出席人身份证；个人股东持授权委托书、股东代码卡、其开户证券营业部盖章的持股凭证、出席人身份证。

四、其他

1、会议联系方式：联系电话：0755-83684138；传真：0755-83684128； 联系人：黄国维、何烨淳。

2、会议费用：本次会议会期半天，与会人员交通食宿费用自理。

五、备查文件

1、公司董事会七届三十三次会议关于召开2013年度股东大会的决议；

2、2014年3月28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的公司《董事会七届三十三

次会议决议公告》、《监事会七届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和《关于深能香港股权整合的公告》。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三月二十八日

附件：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本人出席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度

股东大会，并按下列指示代为行使表决权。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2013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 2013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

关于

2013

年度财务报告及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4

关于

2013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5

关于聘请

2014

年度审计单位的议案

6

关于深能香港股权整合的议案

7

关于向金融机构申请不超过

40

亿元贷款的议案

[注]：在“同意” 、“反对”或“弃权”项下打√。 如果股东本人对于有关议案的表决未作具体的指示，

受托人可自行酌情对上述议案行使表决权。

如果委托人未对上述议案作出具体表决指示，被委托人可否按自己决定表决：□可以 □不可以

委托人姓名： 受托人姓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或单位盖章）：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受托日期：

委托人持股数：

（本授权书的剪报、复印、或者按照以上样式自制均为有效。 ）

1、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深圳证券交

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积成电子 股票代码

002339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姚斌 刘慧娟

电话

0531-88061716 0531-88061716

传真

0531-88061716 0531-88061716

电子信箱

yaobin@ieslab.com.cn liuhuijuan@ieslab.com.cn

2、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2013

年

2012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 2011

年

营业收入

（

元

）

885,778,890.90 834,187,024.02 6.18% 547,849,659.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114,147,181.08 102,765,584.69 11.08% 63,241,687.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108,444,354.78 96,439,802.36 12.45% 59,023,325.0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16,736,067.27 10,708,271.51 56.29% 10,033,410.65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31 0.3 3.33% 0.18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31 0.3 3.33% 0.1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9.99% 11.52% -1.53% 7.68%

2013

年末

2012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

2011

年末

总资产

（

元

）

1,645,849,983.85 1,383,174,712.20 18.99% 1,156,815,367.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1,245,305,221.04 938,002,839.96 32.76% 852,437,255.27

（2）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21,621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

5

个交易

日末股东总数

19,313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王浩 境内自然人

4.73% 17,939,300 17,939,275

杨志强 境内自然人

4.73% 17,939,200 17,939,200

财通基金公

司

－

平安银

行

－

平安信

托

－

平安财富

创赢一期

19

号

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其他

4.7% 17,800,000 17,800,000

严中华 境内自然人

4.56% 17,290,400 17,290,400

质押

8,900,000

王良 境内自然人

4.56% 17,282,000 17,282,000

冯东 境内自然人

4.56% 17,280,400 17,280,400

质押

7,560,000

孙合友 境内自然人

3.99% 15,114,800 15,114,800

质押

1,200,000

山东大学威海

分校电子系统

实验所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81% 14,434,200 0

张志伟 境内自然人

3.76% 14,230,000 14,230,000

李冬梅 境内自然人

3.47% 13,154,45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股东王浩

、

杨志强

、

严中华

、

王良

、

冯东

、

孙合友

、

张志伟

、

山东大学威海分校电子系统实验

所不存在关联关系

，

也不属于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未知另外

2

名

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

（

如有

）

无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无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面对电力自动化行业投资建设进度放缓、招标规则变化等不利局面，公司采取切实应对措

施，群策群力，取得了较好的经营业绩。 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2013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88,578万

元，同比增长6.1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1,415万元，同比增长11.08%，每股收益0.31元。

报告期内，电力自动化业务方面，国网公司集中招标范围逐步扩大，市场竞争加剧，受配电网投资建

设进度放缓以及变电站自动化产品招标规则变化的影响，公司电力自动化业务增长速度放缓，全年签订

合同额9.3亿元，同比增长6.8%；从产品结构看，用电信息采集终端、调度自动化主站以及智能变电站产品

继续有所增长，配电自动化主站产品合同额同比降幅明显；应收账款回收工作成效显著，全年累计回款额

8.08亿元，同比增长30%。

报告期内，公用事业自动化业务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全年签订合同额突破2亿元，同比增长33%；水务

自动化业务：智能水表销售取得新突破，新增长春、长沙、南京、西安4个省会水司用户，智能水表省会级用

户达到12个；已拥有全自动抄表、集中抄表、工业大用户远程抄表、经营户抄表等多种解决方案，光电直读

水表的品种在国内最齐全，继续处于直读抄表行业的领先地位；燃气自动化业务：与中燃集团签署生产运

营平台的合作框架协议，推出LNG加气站控制系统解决方案，智能燃气自动化系统成功进入昆仑燃气、华

润燃气区域市场；水务信息化业务：以上海为根据地，拓展了长三角、珠三角和成渝等市场；承建的多个

“智慧水务”项目接连获得行业奖项，与中法水务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作为指定供应商为其及附属公司提

供产品和服务，进一步提升了品牌知名度。

报告期内，公司顺利通过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一级资质复审；公司被评为2013-2014年度国家规划

布局内重点软件企业、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获得山东省智能配电网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证书；

公司配用电自动化产品被认定为“济南名牌产品” ；承建的上海浦东威立雅自来水有限公司管网信息化

升级项目荣获由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颁发的地理信息科技进步二等奖。 报告期

内，公司及子公司获得1项发明专利，8项实用新型专利，39项软件产品获得计算机软件著作权。报告期内，

公司顺利完成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募集资金净额21,210万元，公司募投项目建设进展顺利。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公司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未发生变化。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未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新设控股子公司北京信诚安联科技有限公司。

（4）对2014年1-3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4年1-3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净利润为负值

净利润为负值

2014

年

1-3

月净利润

（

万元

）

-700

至

-200

2013

年

1-3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

万元

）

976.06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1

、

公司

2014

年第一季度收到的软件产品增值税退税金

额较去年同期下降

；

2

、

电力自动化行业具有经营季节性

的特征

，

项目的实施及结算集中在下半年

，

一季度完工

验收项目所占比重较小

。

证券代码：

002339

证券简称：积成电子 公告编号：

2014-006

积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积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于2014年3月26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通知于

2014年3月14日以书面和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会议由董事长

杨志强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列席会议，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作出决议如下：

一、会议以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2013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二、会议以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201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本议案尚需

提交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王璞、熊伟、王琨向董事会提交了《2013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并将在公司2013年

度股东大会上述职。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三、会议以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201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本议案尚需提

交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2013年度财务报表已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瑞华审字[2014]第

01730019号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2013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88,578万元，比2012年增长6.18%；归

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1,415万元，比2012年增长11.08%。

四、会议以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2014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本议案尚需提

交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2014年计划实现营业收入105,890万元，计划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3,560万元。

特别提示：公司2014年度财务预算指标不代表公司对2014年度的盈利预测，能否实现取决于市场状

况变化、经营团队的努力程度等多种因素，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请投资者特别注意。

五、会议以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201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本议案尚需提

交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瑞华审字[2014]第01730019号《审计报告》确认，2013

年母公司实现净利润87,415,877.42元，根据中国证监会鼓励分红的有关规定，公司保持了长期积极回报

股东的分红政策，在保证公司健康持续发展的前提下，公司拟定201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如下：

1、按公司净利润10%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8,741,587.74元；

2、 提 取 法 定 盈 余 公 积 金 后 剩 余 利 润 78,674,289.68 元 ， 加 年 初 未 分 配 利 润

212,130,916.54元，扣除2013�年内支付普通股股利18,944,800.00元，报告期末公司未分配利润为271,

860,406.22元；

3、以公司总股本378,896,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0.6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

22,733,760.00元,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公司201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招股说明书》的规定，具备合法性、合

规性、合理性。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项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

六、会议以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监事薪酬的议案》。 本议案

尚需提交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2014年公司董事、监事薪酬标准为：董事长44.8万元，副董事长38.7万元，监事会主席35.2万元，董事

27.8-38.7万元，监事21.8-24.2万元，独立董事6万元。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项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

七、会议以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2014年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标准为：总经理38.7万元，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30.3-46.0万元。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项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

八、会议以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2013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保荐人分别对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发表了核查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

九、会议以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关于2013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

专项报告》。

《关于2013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

《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会计师事务所和保荐人分别出具了鉴证报告和核查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

十、会议以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关于聘请2014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

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在担任公司审计机构期间，能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要

求从事财务报表和其他事项的审计工作，坚持独立审计原则，客观、公正地对公司财务报表发表意见，较

好地履行了双方所规定的责任和义务。 公司拟聘请其为公司2014年财务审计机构，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参

照同等规模上市公司标准确定审计报酬。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项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

十一、会议以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2013年度报告及摘要》。 本议案尚需提

交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2013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2013年度报告摘要》

同时刊登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十二、会议以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因公司生产经营和流动资金周转需要，公司拟向齐鲁银行等十家银行申请综合授信业务，总额度不

超过108,400万元，主要用于办理银行承兑汇票、投标及履约保函、流动资金贷款、项目贷款、国内信用证

等业务，并拟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长杨志强先生在上述额度内签署相关文件。

十三、会议以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关于召开2013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关于召开2013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

《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积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3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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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积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于2014年3月26日下午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通

知于2014年3月14日以书面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 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符合《公司法》和本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王浩先生主持，本次会议以书面表决方式作出决议如下：

1、会议以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了《201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本议案尚需

提交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2、会议以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并同意《201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本议案尚需提

交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3、会议以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并同意《2014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本议案尚需提

交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4、会议以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并同意《201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本议案尚需提

交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5、会议以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并同意《2013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监事会认为：公司的内部控制制度基本适应公司管理的要求和发展的需要，能够保证公司各项业务

的健康运行及正常开展，有效控制了各种经营风险。

公司独立董事、 保荐人也分别对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发表了核查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6、会议以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并同意《关于2013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

的专项报告》。

监事会认为：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和要求执行，募集资金的存

放和使用合法、合规，未发现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及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

7、会议以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并同意《关于聘请2014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

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8、会议以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并同意《2013年度报告及摘要》。 本议案尚需提交

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2013年度报告及摘要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

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2013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2013年度报告摘要》

同时刊登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特此公告

积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4年3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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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3

年度

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3]93号” 文核准，积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或“本公司” ）向社会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1,744.80万股，发行价格为每股12.50元，募集

资金总额为218,100,000.00元，扣除发行费用6,000,000.00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212,100,000.00

元。 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已于2013年3月5日对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

审验，并出具了中瑞岳华验字[2013]第0049号《验资报告》。

截至2013年12月31日，公司募集资金项目累计使用5,994.66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4,559.00万元，

募集资金帐户余额为10,752.69万元（含利息）。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加强和规范募集资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维护股东的合法利益，本公司已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制定了《积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本

公司根据管理制度的要求并结合经营需要，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与专项使用管理。

2013年3月26日，本公司与保荐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 ）、开户银行齐鲁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洪楼支行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分别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

议》。 2013年7月5日，公司控股子公司青岛积成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积成” ）与海通证券、中国

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及本公司共同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上述监管协议与深圳

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监管协议的履行不存在问题。

（二）募集资金在各银行账户的存储情况

截至2013年12月31日，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及其存储余额情况如下(人民币：元)：

银行名称 账号 余额

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洪楼支行

1174114000000014495 45,203,822.07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

1601014210024921 40,721,258.41

合计

85,925,080.48

截至2013年12月31日，青岛积成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及其存储余额情况如下：（人民币：元）

银行名称 账号 余额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

1601014210024972 21,601,806.45

三、2013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详见附表“2013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 。

四、报告期内募集资金项目的调整情况

2013年8月21日，公司201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

点及投资金额的议案》、《关于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和《关于用募集资金置换

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决定以下事项：

1、将募投项目实施地点由原计划新建一座建筑面积约3.2万平米框架式标准厂房，变更至同一园区

内已经建成的标准厂房，对该标准厂房重新规划工艺布局，使用其中3层作为两个募投项目实施场地。 本

次调整后，两个募投项目合计减少4,559万元基建部分投资金额；

2、上述调整节省的募集资金4,559万元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12个月；

3、截至2013年06月30日，公司累计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金额为46,967,808.52元，公司决

定以募集资金置换上述已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 置换金额已经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鉴证报告确认。

五、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六、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报告期内，本公司已按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本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制度》的相关规定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

积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3月26日

附表：2013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

（截至2013年12月31日，单位：万元）

（1）募集资金总体使用情况

募集资金总额

21,810

报告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5,994.66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5,994.66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

）

0%

募集资金总体使用情况说明

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证监许可

[2013]93

号

”

文核准

，

向社会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

（

A

股

）

1,744.80

万股

，

发行价格为每股

12.50

元

，

募集资金总额为

21,810

万元

，

扣除发行费

用

600

万元后

，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21,210

万元

。

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公司募集资金项目累计使用

5,994.66

万元

，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4,

559.00

万元

，

募集资金帐户余额为

10,752.69

万元

（

含利息

）。

（2）募集资金承诺项目情况

承诺投资项目和

超募资金投向

是否已

变更项

目

(

含部

分变更

)

募集

资金

承诺

投资

总额

调整

后投

资总

额

(1)

本报告

期投入

金额

截至期

末累计

投入金

额

(2)

截至期末投

资进度

(%)

(3)＝(2)/(1)

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

期

本报

告期

实现

的效

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1

、

智能配电网自

动化系统产业化

项目

否

11,820 9,415 2,772.14 2,772.14 29.44%

2014

年

09

月

30

日

0

不适

用

否

2

、

智能燃气自动

化系统产业化项

目

否

9,390 7,236 3,222.52 3,222.52 44.53%

2014

年

06

月

30

日

0

不适

用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

计

-- 21,210 16,651 5,994.66 5,994.66 -- -- 0 -- --

超募资金投向

合计

-- 21,210 16,651 5,994.66 5,994.66 -- -- 0 -- --

超募资金的金额

、

用途及使用进展

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实施地点变更

情况

适用

公司于

2013

年

8

月

21

日召开的

201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

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

施地点及投资金额的议案

》，

决定对两个募投项目的实施地点及投资金额进行调整

。

具体方式为

：

在

保证募投项目原设计产能和达产经济效益不变的前提下

，

将实施地点由新建厂房

，

变更至同一园区内

已经建成的标准厂房

，

对该标准厂房重新规划工艺布局

，

使用其中

3

层作为两个募投项目实施场地

，

相

关仓储

、

物流等配套设施均已完备

。

本次调整后

，

两个募投项目将合计减少

4,559

万元基建部分投资金

额

。

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实施方式调整

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先期投入及置

换情况

适用

公司于

2013

年

8

月

21

日召开的

201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

关于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

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

决定使用募集资金

4,696.78

万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

的自筹资金

。

截至报告期末

，

上述置换已完成

。

用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情况

适用

公司于

2013

年

8

月

21

日召开的

201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

关于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决定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4,559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

项目实施出现募

集资金结余的金

额及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

资金用途及去向

存放于募集项目资金专户

募集资金使用及

披露中存在的问

题或其他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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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3

年度股东大会的

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根据积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定于2014年4月21日召开公司2013年度

股东大会。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的方式进行，现将有关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1、 会议召集人：积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 会议召开时间：2014年4月21日上午9时

3、 股权登记日：2014年4月14日

4、 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济南市花园路东段188号积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5、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二、会议审议事项

1、《201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201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201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4、《2014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5、《201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6、《关于公司董事、监事薪酬的议案》；

7、《关于聘请2014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8、《2013年度报告及摘要》；

9、《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将在本次股东大会上作述职报告。

上述第1项、第3-9项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第2项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

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三、出席会议对象

1、截止2014年4月14日下午15:00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股东。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或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

公司股东，授权委托书附后。

2、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保荐机构代表；

4、见证律师。

四、参加会议的办法、

1、登记时间：2014年4月18日（上午9:00—11:00，下午13:00—16:30）

2、登记地点：山东省济南市花园路东段188号积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3、登记办法：

（1）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2）法人股东凭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证券账户卡、法定代表人资格证明或法人授权委托书

及出席人身份证原件办理登记手续；

（3）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及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办理登

记手续；

（4）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以4月18日下午16:30前到达本公司为

准），不接受电话登记；

（5）本次股东大会不接受会议当天现场登记。

五、其他事项

1、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会期半天，出席会议者食宿费、交通费自理。

2、联系人：姚斌、刘慧娟

3、联系电话：0531-88061716� � � �传真：0531-88061716

4、邮政编码：250100

特此通知

积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3月28日

授权委托书

本人/本单位现持有积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积成电子” ）股份 股，占积成电子股

本总额的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理本人出席积成电子2013年度股东大会，对提交该

次会议审议的所有议案行使表决权，并代为签署该次股东大会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本人/本单位对本次

会议表决事项未作具体指示的， 受托人可代为行使表决权， 其行使表决权的意思表示均代表本人/本单

位，其后果由本人/本单位承担。

本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限为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该次股东大会结束时止。

本人/本单位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的表决意见如下：

序号 审议事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1.

《

2013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

《

2013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

《

2013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4.

《

2014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

5.

《

2013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6.

《

关于公司董事

、

监事薪酬的议案

》

7.

《

关于聘请

2014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8.

《

2013

年度报告及摘要

》

9.

《

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

委托人名称（签字盖章）： 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号：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量：

受托人（签字）：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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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经营合同中标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国家电网公司于2014年3月26日在国家电网公司电子商务平台公告了“国家电网公司2014年第一批

电能表及用电信息采集设备招标采购推荐的中标候选人公示” ，积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为中标候选人之一，共中13个包，预计中标金额共约13,733.67万元。

现将相关中标情况提示如下：

一、项目概况

国家电网公司2014年第一批电能表及用电信息采集设备招标采购（招标编号：0711-140TL006）均

由国家电网公司委托国网物资有限公司为招标代理机构，采用公开招标方式进行。

二、中标主要内容

在国家电网公司2014年第一批电能表及用电信息采集设备招标采购活动中，公司共中13个包，分别

为：2级单项智能电能表中2个包，包05SC8和05SC19，金额约为3,616.56万元；集中器和采集器中8个包，

包J1HA6、J1HE9、J1SC7、J1ZJ9、J3BJ4、J3GS1、J3SN2和J7SD5，金额约为8,435.31万元；专变采集终

端共中3个包，包Z7CQ3、Z7HA4和Z8SC3，金额约为1,681.80万元。

本次中标公示媒体为国家电网电子商务平台，具体内容详见：http://ecp.sgcc.com.

cn/html/news/014001003/23030.html。

三、中标项目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公司本次项目中标金额共约13,733.67万元，占公司2013年营业收入的15.50%。 项目中标后，合同

的履行将对公司2014年经营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

四、中标项目风险提示

目前，公司尚未收到国家电网公司及其相关代理机构发给本公司的中标通知书，具体中标的有关事

项待收到中标通知书后，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积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3月27日

积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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